拍卖公证告知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的规定特别告知如下：

1、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财产权利；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财产权利，不得作为拍卖标的。

2、拍卖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发布公告，公布拍卖标的物的基本情况和拍卖时间、地点。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。

3、拍卖标的物的底价在拍卖开始之前应予以保密（无底价拍卖除外）。

4、拍卖人在拍卖前（或拍卖时）应当对拍卖标的物进行瑕疵披露。

5、拍卖活动应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的规定按照拍卖规则和拍卖公告事先拟定的程序进行；法律对拍卖标的物有特别规定的拍卖人应履行相关手续。

6、出席拍卖活动的公证人员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和拍卖规则进行现场监督，对拍卖程序和结果发布口头公证词，七日内出具公证书。

7、成交确认书对拍卖人、委托人、竞得人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8、拍卖结果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布，成交确认书签订后，拍卖人不得改变拍卖结果，否则承担法律责任。

9、拍卖人无法控制拍卖活动现场，致使拍卖活动不能正常进行时，拍卖人应暂时中止活动程序，待恢复正常后视情况继续或终止。

          申请人：（签名或盖章）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